
泉华院教〔2019〕59 号

关于启动第四批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的
选拔与培养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

为加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促进专业发展，鼓励更多

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016 年至 2017 年我校选拔培养了三

批带头人、骨干教师，他们在专业建设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提高了教学质量。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充实专

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队伍，学校拟继续选拔一批（第四批）

具有良好师德师风，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能对本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带头作用的高素质专

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前三批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考核确认

各二级学院应对照附件 4 表，通知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

师按照《关于开展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选拔工作的通知》

（泉华院教[2016]45 号）的要求，填写附件 3 表，提交工



作总结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各二级学院（部）组织评审，

于 12 月 6 日前将评审材料提交教务处复核，由教务处提交

教学指导委员评议，参加评议的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按照

考核标准准备 PPT 进行现场汇报，教学指导委员评议时间另

行确定。经最后评议达到合格标准以上的专业带头人与骨干

教师，学校正式发文确认其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资格，按

照评定等级给予工作经费支持，不再参加第四批的选拔工

作。经确认的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要继续履行工作职责，

今后学校将在培训、高访、项目分配等方面给予倾斜。经评

议不合格的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不再列入第四批的选拔

范围，离职或培养过程中因工作岗位变动的可不参加评审,

视为空缺。

二、关于第四批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申报选拔

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充实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

师队伍，学校本次启动第四批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的选拔

工作。要求参与选拔的教师应具有良好师德师风，在某一专

业领域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对本专业的建设和

发展起到带头作用。本批次选拔各二级学院（部）应对照现

设专业，本着“质量优先，配齐配全”的原则积极鼓励符合

条件、有奉献精神、有责任心、有责任担当的老师积极申报

第四批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项目。

前三批经确认的已有带人头与骨干教师的专业原则上

不再列入本次选拔的范围，但可根据需要补充 1 名企业兼职

技师做为专业带头人。部分专业师资匮乏无法从专任教师中

选拔专业带人头人的，各二级学院应从合作企业中选拔有相

当资质的技师做为专业带头人，企业技师应该承担专业带头



人的工作任务，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引领专业改革发展。

项目申报人请认真填报《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评

审表》（附件 2）并附相关佐证材料经各二级学院（部）组

织评审后于 12 月 20 日前报送教务处复核，经教学工作指导

委员会确认后启动培养工作。

三、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部）负责人应提高思想认识，充分重视带

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对于学院专业内涵建设，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性。组织教师研读《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带头人及

骨干教师选拔和培养办法（修订》文件，对照标准建设，制

定符合各二级学院（部）工作实际的关于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选拔与培养、考核工作实施细则，扎实做好专业带头人与骨

干教师的选拔、培养与考核工作，让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选拔过程中有疑问的来电

咨询戴艳玲老师，电话：873454322。

附件：

1.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培养、考核办法（修订）

2.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考核评定标准及激励措施

3.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评审表

4.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考核评审表

5.前三批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情况表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抄 送： 董事会,校领导。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9年11月26日印发



附件 1.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选拔和培养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促进专业发展，创造和

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选拔一批具有良好师德师风，

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对本专业的建设

和发展起到带头作用的高素质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充分发挥其

在专业建设中的示范作用，促进学校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发展需要及专业建设要求,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选拔类别

（一）专业带头人及人文素养课业务带头人。

（二）专业骨干教师及人文素养课骨干教师。

第三条 选拔范围及时间

学校专兼职教师。

每两年选拔一次，聘期二年，实行任期考核制和滚动淘汰制。

11月份报送材料，12月份审批。

第四条 名额分配

（一）每个专业选拔推荐 1名专业带头人。

（二）各二级学院（部）骨干教师名额由各单位根据各专业建

设任务以及骨干教师工作职责酌定，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教师数

30%。

（三）人文素养课（数学、语文、体育、“两课”、大学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各课程分别选拔 1 名课程业务带头人和 1 至 2 名

骨干教师。

第五条 选拔基本原则

（一）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

（二）坚持业务水平与师德并重，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及科研

开发与推广能力并重。



（三）坚持自下而上，公平竞争，择优选拔。

（四）坚持定期选拔，动态管理，重在培养。

第六条 选拔基本条件

（一）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师德过硬，师德方面实行“一票否

决制”；治学严谨，具有奉献精神；具有较强团队合作精神，具有

较强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二）专业知识扎实，专业视野宽广，实践技能较强，富有改

革和创新精神。

第七条 选拔与考核程序

（一）凡符合条件的教师由本人填写《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选拔评审表》（见附件 2）、《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考核评审》（见

附件 3）并附相关佐证材料，交所在二级学院（部）。

（二）各二级学院（部）组织前期选拔与后期评议工作，由教

务处提交教指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公示发文。各二级学院（部）应依

据选拔与考核条件成立专门的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应由本单位

与其他系部的老师共同组成。根据评议需要制定相应的分数标准，

按照分数高低排出名次并确定推荐名单。推荐名单在二级学院（部）

内公示 3 天。公示期满后将推荐名单及佐证材料报教务处。

（三）审核和批准。教务处对经各二级学院（部）评审的推荐

名单及佐证材料进行复核，报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确认，结果在全

校公示 3 天。公示期满无异义由学校行文公布。

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执行。



附件 2. 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考核评定标准及激励措施
类

别
专业带头人 专业骨干教师 人文素养课业务带头人 人文素养课骨干教师

选

拔

条

件

（一）专业对口或相近。专业带头人须由中

级以上职称或由相当于中级职称的本专业或

相近专业技师担任。

（二）近 2年独立系统地讲授过本专业 2门

及以上专业课程。

（三）探索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主持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制

（修）订、课程开发与建设、实训基地建设、

特色或品牌专业建设等。

（四）专业带头人近 3年分别至少具备下列

成果之二：

1．主持校级或参与市级（前三）、省级（前

五）以上质量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实训基

地、特色或品牌专业、专业群等）建设。

2.主持校级或参与市级（前三）、省级以上

（前五）教学改革项目（包括二元制、现代

学徒制等）建设。

3.主持并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实施。

4．指导学生参加市级以上本专业各类技能大

赛并获三等奖及以上荣誉。

5.在CN期刊发表本专业且本人为第一作者的

论文不少于 3篇。

6.担任副主编或主编，有本专业正式出版专

著或教材。

7.主持市级或参与省级（前五位）及以上科

研项目。

8.主持技术推广服务项目，并取得一定经济

（一）专业对口或相近，具有中级及以上

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实践技能过硬。

（二）近 2年独立系统地讲授本专业 2门

及以上专业课程。

（三）专业骨干教师近 3年至少具备下列

成果之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质量工程项目（精品课

程、实训基地、特色或品牌专业、专业群

等）建设。

2.参与校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包括二元

制、现代学徒制、基于工作任务、信息化

教学等课程改革等）建设。

3.参与本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人才培养

方案制（修）订、课程开发与建设、实训

基地建设、特色或品牌专业建设。

4.指导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各类技能大

赛，获得三等奖以上荣誉。

5.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本人为第一作

者的论文不少于 2篇。

6.参编专业正式出版专著或教材。

7.主持校级或参与市级（前五位）科研项

目.

8.参与技术推广服务项目，并取得一定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获得国家专利。

（一）课程对口或相近，具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以

上学位；

（二）近 2年独立系统地讲

授相关课程。

（三）近 3年至少具备下列

成果之二：

1．主持校级或参与市级以上

精品课程建设。

2．做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参加市级及以上各类技能

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荣

誉。

3.主持或参与市级以上课程

教学改革，主动实施信息化

教学改革。

4．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

本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少

于 3篇。

5．担任副主编或主编正式出

版专著或教材。

6．主持市级或参与省级（前

五位）及以上科研项目。

7.参与技术推广服务项目，

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8.获得国家专利。

（一）课程对口或相近，具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

以上学位。

（二）每学年独立地承担对

应课程的教学。

（三）人文素养课骨干教师

近 3年至少具备下列成果

之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精品课

程建设。

2.指导学生参加市级及以

上各类技能大赛，获得三等

奖及以上荣誉。

3.参与市级以上课程教学

改革，主动实施信息化教学

改革。

4.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

本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

少于 2篇。

5.参编正式出版专著或教

材。

6.主持校级或参与市级（前

五位）科研项目，

7.参与技术推广服务项目，

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8.获得国家专利。



效益和社会效益。

9.获得国家专利。

考

核

标

准

（一）任期内在企业实践不少于两个月，组
织面向本专业技术领域职业岗位（群）的调
研，掌握本专业技术领域发展动态，提炼和
确定本专业特色，负责构建本专业课程体系，
制（修）订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任期内注重标准建设，实施教学改革，
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至少完
成下列建设任务之三：
1.完成 1至 2门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开发；
2.出版专业特色教材；
3.完成精品课件制作以及试题库开发；
4.指导本专业骨干教师、课程负责人实施教
学改革；
5.主持完成校级及以上 1门以上精品课程建
设。
（三）任期内主持校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精
品课程、实训基地、特色或品牌专业、专业
群等）建设。
6.其他经认定的建设任务。
（四）任期内主持校级以上人才培养改革项
目建设（包括二元制、现代学徒制等）。
（五）任期内系统承担 1至 2门专业核心课
程教学任务，教学效果达到优良水平。
（六）任期内协助各二级学院院长制订专业
教师队伍建设意见，任期内完成 2至 3 名青
年教师的培养，每年举办两次以上本专业领
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讲座。
（七）任期内主持本专业实验实训室和实习
基地建设，指导学生顶岗实习，每学年对顶
岗实习质量管理和过程控制以及实习实训基
地建设提出建设性建议。
（八）任期内至少获得下列成果之二：

（一）任期内在企业实践不少于两个月，
参与面向本专业技术领域职业岗位（群）
的调研，掌握本专业技术领域发展动态，
提炼和确定本专业特色，参与构建本专业
课程体系，参与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
订。
（二）任期内注重标准建设，实施教学改
革，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至少完成下列建设任务之二：
1.任期内完成1至2门核心课程的课程标
准开发；
2.任期内出版专业特色教材；
3.任期内完成精品课件制作以及试题库
开发；
4.任期内实施基于工作过程、信息化教学
改革；
5．任期内参与完成校级及以上 1门以上
精品课程建设。
6.其他经认定的建设任务
（三）任期内参与校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
（精品课程、实训基地、特色或品牌专业、
专业群等）建设。
（四）任期内参与校级以上人才培养改革
项目建设（包括二元制、现代学徒制等）。
（五）任期内系统承担 1至 2门专业课程
教学任务，教学效果达到优良水平。
（六）任期内完成 1至 2名青年教师的培
养，每年举办一次以上本专业领域的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讲座。
（七）任期内参与本专业实验实训室和实
习基地建设，指导学生顶岗实习，每学年
对顶岗实习质量管理和过程控制以及实

（一）任期内组织课程设置

调研，掌握发展动态提炼和

课程特色，构建课程知识体

系，制定（审定）课程标准。

（二）任期内协助公共基础

部负责人，提出教师队伍建

设意见，任期内完成 2至 3

名青年教师的培养。

（三）任期内实施基于成果

为导向的、信息化课程教学

改革。每年举办两次以上教

学改革讲座。

（四）任期内系统承担 1至 2

门课程教学任务，教学效果

达到优良水平。

（五）主持市级及以上纵向

教改、科研项目 1项或横向

联合项目 1项。

（六）任期内至少获得下列

成果之二：

1.在 CN期刊发表本专业且本

人为第一作者论文 2篇；

2.出版特色教材；

3.主持校级或参与省级（前

三名）精品课程建设。

4.做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技能大

赛，并取得三等奖以上荣誉。

（一）任期内在企业实践不

少于一个月，参与课程设置

调研，掌握发展动态提炼和

课程特色，参与构建课程知

识体系，制定（审定）课程

标准。

（二）任期内完成 1至 2

名青年教师的培养。

（三）任期内实施基于成果

为导向的、信息化课程教学

改革。每年举办 1次以上教

学改革讲座。

（四）任期内系统承担 1

至 2门课程教学任务，教学

效果达到优良水平。

（五）任期内参与市级及以

上纵向教改、科研项目 1

项或横向联合项目 1项。

（六）任期内至少获得下列

成果之一：

1.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

本人为第一作者论文 2篇；

2.出版特色教材；

3.主持校级或参与省级（前

三名）精品课程建设。

4.做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

学生参加市级以上各类技

能大赛，并取得三等奖以上



1．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本人为第一作者
论文 2篇。
3．做为第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
各类技能大赛，并取得三等奖以上荣誉。
4．主持市级及以上纵向教改、科研项目 1项
或横向联合项目 1项。
5.获得国家专利 1个以上。
6．主持技术推广服务项目并取得一定经济和

社会效益。

7.经认定的其他成果。

习实训基地建设提出建设性建议。
（八）任期内至少获得下列成果之一：
1．在 CN 期刊发表本专业且本人为第一作
者论文 2篇。
3．做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市级
级以上各类技能大赛，并取得三等奖以上
荣誉。
4．参与市级及以上纵向教改、科研项目 1
项或横向联合项目 1项。
5.获得国家专利 1个以上。
6.参与技术推广服务项目并取得一定经

济和社会效益。

7.经认定的其他成果。

5.完成精品课件制作以及试
题库开发。
6.获得国家专利 1个以上。

7.推进社会服务项目取得一

定经济和社会效益。

8.经认定的其他成果。

荣誉。

5.完成精品课件制作以及

试题库开发

6.获得国家专利 1个以上。

7.推进社会服务项目取得

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

8.经认定的其他成果。

等

级

评

定

对专业带头人、人文素养课业务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实行动态管理和任期考核。每两年选拔一次，聘期二年，实行任期考核制和滚动淘汰制。考核工

作由各二级学院（部）组织，考核结果报教务处审核并经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评审确认后向全校公告。任期内考核不合格的，不再参加下一届评选。

合格标准：完成考核标准的各大项要求。

良好标准：多完成两个小项。

优秀标准：多完成三个小项。

激

励

措

施

激励措施：

（一）专业带头人及人文素质带头人：经考核优秀给予 3000 元工作经费支持；经考核良好给予 2000 元工作经费支持；经考核合格给予 1000 元工

作经费支持。

（二）骨干教师：经考核优秀给予 2000 元工作经费支持；经考核良好给予 1000 元工作经费支持；经考核合格给予 500 元工作经费支持。

（三）中期带头人可凭票报销 1000 元，骨干教师凭票报销 500 元，剩余部分根据任期考核等级凭票报销。

（四）经费用途：1、学习培训、高访、论文发表、调研、文印等（发票） 2、购买图书（发票+入库） 3、购置办公设备（发票+入库） 4、超工

作量补贴不超过 30%（绿单）。



附件 3. 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评审表

姓名 职称 出生日期

学位
负责专业

（课程）
职业资格证书

本人满足以下选拔条件，参与申报：

（1）

（2）

（3）

（4）

（5）

签字：

日期：

二级学院评审结果：

签字：

日期：

教务处审核结果：

签字：

日期：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意见：

签字：

日期：

附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 4. 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考核评审表

姓名 职称 出生日期

学位
负责专业

（课程）
职业资格证书

本人担任 期间完成以下工作：

（1）

（2）

（3）

（4）

（5）

（6）

签字：

日期：

二级学院评审结果：

签字：

日期：

教务处审核结果：

签字：

日期：

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意见：

签字：

日期：
附工作总结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 5. 前三批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情况表

学院 现设专业 带头人 骨干教师

公共基础部 思政 王梅 许元洪

公共基础部 语文 康芸英 许小婷

公共基础部 计算机应用基础 朱娟玉 陈丽卿（离职）

公共基础部 就业与创业 陈姗姗

公共基础部 体育 王菊燕 黄碧江

公共基础部 数学 陈燕瑜

健康管理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刘日安

教育学院 人文素养课（英语） 施美蕊

教育学院 应用英语(幼儿英语方向) 叶丹

教育学院 表演艺术(幼儿艺术方向) 林是非

商学院 电子商务 陈志远

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石东龙

商学院 会计 陈万方

商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李吉峰（兼职）

商学院 市场营销 王淑华

摄影学院 播音与主持 张跃生 张跃生

摄影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林子森

摄影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许艳清

摄影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电影电视制作方向)
连中凯（离职）

陈玉臻（离职）

摄影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商业广告摄影方向) 曹博

摄影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商业人像摄影方向) 刘文奕（离职）
黄春意

詹振洪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工程造价 杨晓萍（离职） 林燕玲（离职）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吴颖青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林雅莲（离职）
郑美玉

刘燕婷（离职）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许盛 郑乌好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游戏开发设计方向) 胡晨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何超
黄燕萍

张淑朋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范楠楠（离职）

朱少川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吴晓蕙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AR/VR 方向) 胡晨

运动科技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唐宏英 唐宏英

运动科技学院 鞋类设计与工艺 林述琦


